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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2001 年 10 月，农业农村部下达《动物检疫检验人员从业技术条

件》（编号 LX11000）农业行业标准项目，由于与此项目内容相关的

兽医管理体系重构，无法按时完成。河南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中国动物卫生与流行病学中心和贵州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等单

位在研究过程中发现，部分从业人员对人畜共患传染病生物安全风险

认知不足，生物安全防护装备穿戴 / 脱卸、消毒、废弃物处置等缺

乏统一规范，布鲁氏菌病、狂犬病、炭疽等成为高发职业病，给个人、

家庭与社会带来沉重负担，但缺少从业人员防护、操作、消杀、废弃

物处置及暴露后处置等相关的标准。为此，起草组组织完成了《从业

人员人畜共患传染病生物安全防护技术规范》。 

2.制定背景 

2022 年 6 月，农业农村部发布了《人畜共患传染病名录》，公

布了布鲁氏菌病、牛结核病、炭疽等 24 种人畜共患病。布鲁氏菌病、

牛结核病、炭疽等人畜共患病严重威胁着畜牧业健康发展、公共卫生

安全和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例如，布鲁氏菌病可感染牛、羊、猪、

鹿、犬等哺乳动物和人类，我国将其列为二类动物疫病，动物感染后

以流产和不孕为主要特征，给畜牧业造成巨大经济损失；人感染后可

出现长期发热、多汗、关节痛、肝脾肿大等症状，严重时造成终身劳

《从业人员人畜共患传染病生物安全防护技术规范》

编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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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丧失；2024 年，全国报告发生畜间布鲁氏菌病发病数 26237 例，

报告新增人间布鲁氏菌病病例 64704 例。牛结核病不仅严重危害牛的

健康和制约养牛业的健康发展，而且可感染人和其他多种动物，是重

要的人畜共患病之一，我国将其列为二类动物疫病；人感染后常表现

为肺结核、淋巴结结核、骨关节结核、腹腔结核、泌尿生殖系统结核

等；2024 年，全国报告发生畜间牛结核病发病数 197 例，全球报告

结核病病例高达 960 万人。炭疽可感染牛、羊、马等多种动物，我国

将其列为二类动物疫病；人也可感染，临床上主要表现为高热、急性

败血症、皮肤坏死及特征性炭疽痈等，肺炭疽和肠炭疽等症状更为严

重，死亡率较高；2024 年，全国报告发生畜间炭疽发病数 53 例，全

国报告新增炭疽病例 481 人。其他人畜共患病也对畜牧业发展和公共

卫生安全造成了严重危害。 

人畜共患病防控是国家生物安全建设的重要内容，关乎人民生命

健康，关乎国家长治久安，关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是国家总体安全

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实行积极防御、主动治理，

坚持人病兽防、关口前移，从源头前端阻断人畜共患病的传播路径”。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从法

律层面要求建立系统化的防控体系，将从业人员生物安全防护纳入生

物安全整体框架。《全国畜间人畜共患病防治规划（2022—2030 年）》

将布鲁氏菌病、牛结核病、炭疽等列为重点防治病种，要求“分病种、

分环节”细化防控措施。WOAH（世界动物卫生组织）要求成员国建

立人畜共患病从业人员防护标准，如欧盟要求提供从业人员生物安全

培训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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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氏菌病、牛结核病、炭疽等人畜共患病主要通过接触感染或

可能感染人畜共患病动物及其产品、污染场点或物品、样品等进行传

播；从事动物饲养、屠宰、经营、隔离、运输和动物产品生产、经营、

加工、贮藏等活动的人员，以及开展采样、免疫、消毒、检测、隔离、

净化、扑杀、无害化处理等动物防疫工作的从业人员因可能直接接触

病原体，感染率显著高于普通人群。目前，我国人畜共患病防控从业

人员生物安全防护主要问题存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相关从业人员知

识匮乏、生物安全防护意识淡薄、防护设施设备不全、作业过程中防

护不规范，从而导致从业人员感染率增加。二是由于防护不到位，职

业暴露频发，疾控部门通报职业人群占人畜共患病总病例的 70%以

上。2017 年甘肃省 51 例基层兽医防疫员接种疫苗过程中因生物安全

防护不到位造成感染布鲁氏菌病；2024 年山东省聊城市阳谷县炭疽

疫情风险预警、2024 年美国得克萨斯州奶牛场工人感染 H5N1 禽流

感病毒事件，凸显了从业人员生物安全防护的重要性。三是缺乏科学

化、系统化、标准化和适用性好的人畜共患病防控从业人员的防护技

术规范国家或行业标准。现行规范多侧重动物免疫和疫情处置等，对

人员防护仅泛泛要求“做好防护”；缺少适用于多病种人畜共患病生物

安全防护技术规范，人畜共患病防护要求分散于不同文件（如炭疽需

防吸入暴露，布鲁氏菌病需防接触感染），可操作性和适用性差。 

鉴于以上原因，对接触感染或可能感染布鲁氏菌病、牛结核病、

炭疽等人畜共患病动物及其产品、污染场点或物品、样品等从业人员

迫切需要一套科学合理、可操作性强的生物安全防护技术规范。该标

准的制定，是应对人畜共患病严峻挑战、实施国家公共卫生战略、提



4 

 

升行业规范化管理水平的关键举措，具有重要意义。一是可有效阻断

病原体“动物－人－动物”的传播链。规范防护装备使用、现场消毒流

程及暴露后应急处理等措施，能有效降低从业人员的感染风险。二是

能提升防控措施的执行力。统一保定、免疫、采样、流行病学调查、

扑杀及无害化处理、实验室检测等环节的防护技术标准，防止因操作

不当导致的从业人员感染和病原微生物的传播、扩散。三是助力畜牧

业健康发展和公共卫生安全。四是履行法规并与国际接轨。响应《中

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第三十条“建立从业人员职业防护制度”

的要求，同时满足 WOAH《陆生动物卫生法典》中对职业防护的条

款，破除国际贸易技术壁垒。 

3.起草单位和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 

主要起草单位：河南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国动物卫生与

流行病学中心、贵州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河南农业大学、南京

农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 

主要起草人：闫若潜、滕翔雁、谢彩华、王淑娟、朱琳、马震原、

刘霞、郭育培、杨海波、刘影、方先珍、胡慧、苗晋锋、程果、王东

方、柴茂、朱前磊、彭辰、王翠、刘礼杰、曹伟伟、刘敏、宋丹、刘

佳一。具体分工如下： 

闫若潜：项目主持人，负责项目具体实施和沟通。 

滕翔雁：负责标准技术把关及技术咨询。 

谢彩华：负责标准调研、主要内容的起草和技术咨询。 

王淑娟：负责编制说明的起草，标准的修改和校订。 

朱  琳：参与通用要求、人员要求的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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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震原：参与防护物品及设施设备要求、消毒药品的选择等内容

的起草。 

刘霞、郭育培：参与作业要求、职业暴漏应急处理等内容的起草。 

杨海波、刘颖、方先珍：参与作业要求和消毒药品的选择等内容

的起草。 

胡慧、苗晋锋、程果：负责标准制定过程中的征求意见、调研等。 

王东方、柴茂、朱前磊：参与标准制定过程中的校订。 

彭辰、王翠、刘礼杰：负责防护用品和消毒药品的比对、征求意

见汇总和技术复核。 

曹伟伟、刘敏、宋丹、刘佳一：负责参考文献的起草，文字校对，

征求意见汇总。 

4.主要工作过程 

（1）起草阶段 

2024 年 1 月，标准框架构建阶段。标准起草编制工作组制定了

工作计划，明确了人员分工及工作进度，启动了标准编制工作，工作

人员深入查阅技术资料，经过细致研究和多次讨论，最终确定了标准

的名称和框架。 

2024 年 2 月—4 月，调研阶段。经在全国部分省疫控机构、规模

化养殖场、屠宰场、无害化处理厂、兽医实验室等从业人员进行调研，

系统了解了各环节人畜共患病防控从业人员的生物安全防护水平、现

状、需求、经验及教训等。 

2024 年 5 月—12 月，征求意见稿起草阶段。标准起草编制工作

组圆满完成了撰写任务，广泛收集并深入分析了来自全国疫控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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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场、屠宰场、无害化处理厂及兽医实验室等多位从业人员及专家

的意见和建议，经过多次研讨与精心修改，最终形成了《人畜共患病

防控从业人员生物安全防护技术规范》的征求意见稿。 

（2）征求意见阶段 

2025 年 1 月—4 月，标准起草编制工作组征求了来自中国质量检

验检测科学研究院、中国兽医药品监察所、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

心、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中国农业大学、重庆市动物

疫病预防控制中心、上海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河南农业大学、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河南省农业科学院、济源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

心、河南中鹤牧业有限公司、河南合源乳业有限公司等 20 个单位的

专家及从业人员的意见，共得到 20 个有内容的回复。共收集到 55 条

意见，其中 51 条被采纳，3 条不予采纳，另有 1 条被部分采纳。不

予采纳和部分采纳的都给出了详细说明。 

2025 年 11 月-12 月，标准起草编制工作组再次征求了中国动物

疫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国兽医药品监察所、中国农业科学院哈尔滨兽

医研究所、山东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河南农业大学等 5 个单位

的专家，共收集 17 条意见，全部采纳。最终形成了征求意见稿。 

（3）审查阶段 

（二）行业标准编制原则、主要内容及其确定依据，修订行业标

准时，还包括修订前后技术内容的对比 

1.标准的编写原则 

本文件严格按照标准的编写原则进行编写，一是严格遵循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相关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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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编写，起草时，全面考量标准的合法性、规范性、科学性及协调性，

确保程序合规，内容科学、经济且适用。二是遵循“易用性”原则，在

保定、免疫、采样、流行病学调查、扑杀及无害化处理、实验室检测

等环节充分考虑防护技术规范的适用性和可操作性；又符合基层生产

实际，保障标准发布后切实落地。三是遵循“统一性”原则，确保本标

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

条例》《病死及病害动物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等法律法规和相关政

策保持一致。 

2.主要内容及其确定依据 

在起草过程中，综合考虑了各地关于饲养、屠宰、经营、隔离、

运输动物和动物产品生产、经营、加工、贮藏等活动，以及采样、免

疫、消毒、检测、隔离、净化、扑杀、无害化处理等动物防疫工作的

相关规定和人员工作实际；严格按照《布鲁氏菌病防治技术规范》、

《布鲁氏菌病防控技术要点》《动物结核防治技术规范》《炭疽防治

技术规范》等相关人畜共患病技术规范及《实验室生物安全通用要求》

《畜禽养殖场消毒技术》《高致病性动物病原微生物菌（毒）种或者

样本运输包装规范》《病死及病害动物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等文件、

规范、标准等要求，结合保定、免疫、采样、流行病学调查、扑杀及

无害化处理、实验室检测等人员防护工作实践内容，起草了《人畜共

患病防控从业人员生物安全防护技术规范》。 

根据《人畜共患病防控从业人员生物安全防护技术规范》的研究

过程安排，在调研起草过程中，技术规范主要核心内容先后在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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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贵州、内蒙古等多省的 1000 余家牛场、羊场、屠宰场、无害

化处理厂、兽医实验室等进行现场评估实践，收集了多项科学且适用

于基层实际的人员生物安全防护意见，不断对技术规范进行完善改

进。如养殖场从业人员对防护用品选择、使用规范及操作流程合理性

等方面提出了宝贵意见；无害化处理厂从业人员反馈的处理病畜应佩

戴护目镜，以防气溶胶或灰尘进入眼睛；实验室检测人员指出，部分

防护手套在精细操作中灵活性欠缺，建议选用优质、适配且达标的产

品，如 N95 口罩和带橡胶保护层的手套等。起草单位也在实践中及

时科学调整，对人员生物安全防护内容逐步改进，改进的防护指标更

加具有科学性、实用性、适宜性。评估验证显示，本标准能够为保定、

免疫、采样、流行病学调查、扑杀及无害化处理、实验室检测等从业

人员提供科学的防护指导，可使从业人员感染及环境污染风险降到最

低。 

3.新旧标准对比（适用于修订标准的情况） 

无。 

（三）试验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济

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1.试验验证的分析 

（1）通用要求 

布鲁氏菌病、牛结核病、炭疽等人畜共患病兼具动物疫病与公共

卫生风险，当前，人畜共患病防控从业人员对人畜共患病防控知识的

掌握尚显不足，且缺乏系统性的专业培训，这直接导致了防控措施在

实际操作中难以有效落实。通过规范宣传与培训机制，可提升从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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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疫病传播路径、防护要点及应急处置的认知，从源头降低人畜共患

病的传播风险。接触人畜共患病病原体的工作人员面临感染风险，防

护装备配备标准各异，体检机制亦存缺陷，可能致使职业暴露难以及

时察觉并干预；明确防护装备配置要求及年度体检制度（涵盖病原体

抗体/病原检测），可实现从业人员健康的动态监测，降低职业感染

率。 

养殖场环境、设施的消毒流程缺乏统一标准，易造成病原体残留

与扩散。依据农业行业标准 NY/T 3075-2017《畜禽养殖场消毒技术》，

对人员、环境、车辆等全环节进行消毒，可以有效阻断病原体在养殖

场内的传播。保定、免疫、采样、流行病学调查、扑杀及无害化处理

等作业环节可能直接或间接接触布鲁氏菌病、牛结核病、炭疽等人畜

共患病病原微生物；从业人员作业过程中，防护用品脱卸及废弃物处

理流程不规范，易引发二次污染风险；通过规定作业完成后人员相互

进行防护服表面消毒、可重复用具浸泡消毒及废弃物无害化处理流

程，可阻断病原微生物在作业后的扩散途径。医疗废弃物（如感染性

样品、锐器等）处置不当易引发环境污染与交叉感染，确立高压灭菌、

消毒液浸泡等处置措施，并规定转交专业机构处理，以确保废弃物处

理全流程安全，防止病原体泄露引发公共卫生风险。 

以上内容主要参考了《关于加强动物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

管理工作的通知》、《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布

鲁氏菌病防治技术规范》、《布鲁氏菌病防控技术要点》、《牛结核

病防治技术规范》、《畜禽养殖场消毒技术》（NY/T 3075）、《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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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及病害动物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及《实验室生物安全通用要求》

（GB19489）等相关规定。 

（2）人员要求 

布鲁氏菌病、牛结核病、炭疽等人畜共患病不仅对动物健康构成

威胁，还可能通过接触或食用未处理的动物产品传播给人类，从而对

公共卫生安全构成双重威胁。当前部分从业人员对人畜共患病危害认

知不足，缺乏对保定、免疫、采样、流行病学调查、扑杀及无害化处

理、实验室检测等操作中风险点的系统理解，易导致防控措施执行不

到位。明确要求从业人员掌握疫病危害、操作风险及防护措施，以此

从知识层面筑牢防控基础，防止因认知不足导致的疫病扩散风险。 

本标准通过规范知识储备、操作技能、作业防护、日常洗消及人

员能力管理，为人畜共患病防控中“人—操作—环境”环节的科学管理

提供了标准依据，对于提升防控效率、保障人员安全及维护公共卫生

安全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性。 

本内容主要依据《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及《农

业农村部办公厅强化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通知》等文件，明确了从业

人员需掌握的防控知识、操作技能及生物安全防护措施。同时，融合

了饲养、屠宰、无害化处理及实验室检测等领域的实践经验。 

（3）防护物品及设施设备要求 

N95 口罩、防护服、护目镜等个人防护装备是抵御人畜共患病病

原体的初级屏障。当前，防护装备配备面临标准不一、种类不全的问

题，增加了从业人员在作业中暴露于布鲁氏菌、牛分枝杆菌、炭疽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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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等人畜共患病病原的风险；规范装备清单可确保防护措施全覆盖，

降低经呼吸道、皮肤接触等途径的感染风险。 

运输病死动物和病害动物产品、病害动物污染物的专用封闭交通

工具可有效防止病死动物和病害动物产品、病害动物污染物的渗漏、

溢洒及气溶胶传播造成扩散；疫苗免疫全封闭式投药器或连续注射投

药枪防止在疫苗免疫时的气溶胶和渗漏污染。病死动物和病害动物产

品无害化处理设施设备是彻底杀灭病原微生物的基本保障。本标准通

过明确防护装备、运输工具及专业设施设备的配置清单，对人畜共患

病防控中“装备—运输—处置”环节的进行了规范要求，对阻断病原传

播、提升作业安全性及防控效率具有关键必要性。 

本内容主要参考了《医用防护口罩技术要求》、《实验室生物安

全通用要求》、《病死及病害动物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等文件及规

范。 

（4）消毒药品的选择 

布鲁氏菌病、牛结核病、炭疽等不同人畜共患病的病原体特性各

异，若消毒药品选择不当（如用普通消毒剂处理炭疽杆菌污染区域），

易导致消毒不彻底。明确并针对不同病原体的敏感消毒剂及其适用场

景，如圈舍、空气、皮肤等，能够确保消毒措施既精准又有效，从而

有效避免由于消毒剂选择不当所导致的病原残留与扩散风险。主要参

考《布鲁氏菌病防治技术规范》、《布鲁氏菌病防控技术要点》、《牛

结核病防治技术规范》、《炭疽防治技术规范》、《医疗机构消毒技

术规范》等对消毒剂的要求。 

①布鲁氏菌病 



12 

 

《布鲁氏菌病防治技术规范》明确指出，养殖场的圈舍、场地、

车辆等可选用 2%烧碱（氢氧化钠）进行消毒，推荐过氧乙酸用于空

气消毒（熏蒸或喷雾）及物体表面消毒，具体浓度和作用时间需根据

消毒对象调整；《畜禽养殖场消毒技术》认可季铵盐类消毒剂（如新

洁尔灭）在物体表面和皮肤消毒中的应用。 

②牛结核病 

《牛结核病防治技术规范》要求对圈舍、车辆、环境等使用含氯

消毒剂（如 10%漂白粉、10%～30%石灰乳）进行消毒。《畜禽养殖

场消毒技术》进一步规范了含氯消毒剂的使用方法；75%乙醇作为皮

肤消毒和医疗器械擦拭消毒的常规方法，广泛应用于动物疫病防控领

域；过氧乙酸的空气消毒和物体表面消毒方法参考《畜禽养殖场消毒

技术》及《医疗机构消毒技术规范》，适用于密闭空间的熏蒸或喷雾

消毒。 

③炭疽 

《炭疽防治技术规范》要求对炭疽杆菌污染的环境、物品使用含

氯消毒剂（如 20%漂白粉液）进行消毒。碘制剂（如碘伏）用于皮肤

消毒和伤口处理的依据来源于医疗领域的常规操作，如小荷医典建议

使用碘伏对炭疽伤口进行消毒，实际应用中，碘制剂也常用于物体表

面消毒。过氧化氢的空气消毒和物体表面消毒方法参考《畜禽养殖场

消毒技术》及《医疗机构消毒技术规范》（WS/T 367），适用于喷雾

或熏蒸消毒，此外，过氧化氢在炭疽防治中可用于杀灭环境中的芽孢。    

④其他人畜共患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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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选用针对特定人畜共患病病原微生物敏感的消毒药品，根据相

应的技术规范和标准要求选择合适的消毒药品、使用浓度和消毒方式

对环境、物品、运输工具、人员、器械等进行消毒。 

（5）作业要求 

①和动物及其产品、污染场点或物品等接触人员的作业要求 

当前，防护用品的穿戴顺序混乱、脱卸操作不规范等问题频发，

可能会使病原体趁机通过防护漏洞进入人体。本标准遵循防护用品表

面接触感染或可能感染布鲁氏菌病、牛结核病、炭疽等人畜共患病动

物及其产品、污染场点或物品等风险程度规范了“手部消毒、内层手

套（一次性 PE 手套）、N95 口罩、防护帽、防护服、护目镜、胶靴

或防水靴套、外层手套（乳胶手套）”等穿戴步骤，并在下风向进行

脱卸，能有效构建标准化防护体系，降低作业过程中病原体的接触与

暴露几率。 

携带喷雾器、废弃回收容器等工具，按“先内后外”顺序喷雾压尘

（《环境科学学报》（2021）报道 10μm–100μm雾滴可有效吸附粒径

＞0.3μm的病原载体），可实时清除环境中悬浮病原，避免作业时吸

入或接触感染。处于上风向位置可显著降低病原体随气流吸入的风

险；同时，‘一畜一针头’及‘全封闭式投药器’等严格规定，能有效防

止交叉感染事件（例如布鲁氏菌疫苗泄漏污染），确保免疫接种、采

样等作业环节的安全进行。专用工具与运输包装符合农业农村部规

范，可防止病死动物及污染物在处理过程中泄漏，避免环境气溶胶污

染与二次传播。 

②实验室检测人员的作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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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检测布鲁氏菌病、牛结核病、炭疽等人畜共患病动物样品等

风险程度生物安全措施进行检测，相关生物安全措施规定符合《实验

室生物安全通用要求》（GB19489）。采取有效的生物安全措施（如

自动化仪器减少手动操作、锐器放入防穿刺容器），以及废弃物高压

灭菌（121℃，30min）、台面 75%乙醇消毒等流程，可有效防止布鲁

氏菌病、牛结核病、炭疽等人畜共患病病原微生物通过实验室废弃物、

气溶胶等途径造成检测人员感染及对实验室环境及物品等造成污染，

从而防控人畜共患病的传播和扩散。 

③记录及档案管理 

作业记录缺失或保存不规范，会导致疫情追溯困难。需分类存档

并保存至少 3 年，以便疫情暴发时迅速回溯操作环节，支持风险排查、

责任认定及防控策略的优化。实验室记录保存时间不低于 6 年，符

合《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要求，《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

物安全管理条例》要求建立实验活动记录并保存至少 3 年。 

（6）职业暴露应急处理 

人畜共患病防控从业人员在从事与防控人畜共患病相关的职业

活动过程中，通过破损皮肤、黏膜、锐器刺伤等途径接触到可感染人

畜共患病的病原体，可能有导致健康损害或感染的风险。如缺乏标准

化处置流程时，可能延误救治时机。明确“挤压出血→肥皂水冲洗

15min→消毒包扎”的紧急处理步骤，以及报告、医学观察、预防性治

疗等后续措施，可最大程度降低暴露后感染概率，保障从业人员生命

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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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血源性病原体职

业接触防护导则》《医务人员感染性病原体职业暴露预防、处置及上

报制度》等文件，对职业暴露的处理有相关规定和指导，共同构成了

职业暴露应急处理的依据体系。 

2.综述报告 

综上所述，试验验证的分析涵盖了通用要求、人员要求、防护物

品及设施设备要求、消毒药品的选择、作业要求以及职业暴露应急处

理等多个方面。这些内容为人畜共患病防控提供了全面的技术支持和

操作规范。通过明确各个环节的标准与流程，不仅能够有效降低病原

体传播风险，还能显著提升从业人员的安全保障和作业效率。 

在实际应用中，各项措施的落实需结合具体场景进行调整，以确

保其针对性和有效性。例如，在养殖场环境中，应特别注重消毒流程

的严格执行；而在实验室检测环节，则需强化生物安全防护措施的应

用。此外，持续的宣传培训和动态监测机制也是确保防控效果的重要

手段。 

总体来看，本标准的制定填补了当前人畜共患病防控领域的部分

空白，为相关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开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未来，随

着技术进步和实践经验的积累，还需不断完善和优化现有规范，以应

对新出现的挑战并进一步提高防控水平。 

3.技术经济论证 

本标准的实施在技术上具有可行性，经济上也表现出显著的优

势。从技术角度来看，标准中提出的各项要求和措施均基于现有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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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并结合了国内外先进经验，能够有效指导实际工作。同时，这

些技术手段的应用并不依赖高昂的成本或复杂的设备，而是注重实用

性和可操作性，便于在不同场景中推广。 

从经济角度分析，标准的推行将带来多方面的收益。首先，通过

规范防控流程，可以减少因人畜共患病传播导致的经济损失，例如降

低动物疫病暴发的风险，从而保护养殖业的稳定发展。其次，明确的

操作规范有助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避免不必要的浪费，例如优化消

毒药品的选择和使用方式。此外，从业人员安全保障的提升也将减少

因职业暴露引发的医疗费用和劳动力损失，进一步减轻社会负担。 

综合考虑成本与效益，本标准的实施不仅不会对相关行业造成过

重的经济压力，反而能够通过科学管理实现成本的有效控制。同时，

其带来的长期经济效益和社会价值将远远超过初期投入，为行业的可

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因此，本标准在技术经济层面具备充分的合

理性和可行性。 

4.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1）经济效益 

一是保障畜牧业健康发展。《人畜共患病防控从业人员生物安全

防护技术规范》的规范应用可大幅减少畜间人畜共患病的发生造成的

畜牧业的损失，提升畜产品的产量与质量。二是从业人员感染率降低。

通过规范的职业暴露处理和严格的生物安全防护措施，可显著降低从

业人员因接触人畜共患病病原体而导致的感染率；不仅减少了因疾病

导致的劳动力损失，还减轻了医疗机构和公共卫生系统的负担，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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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促进了畜牧业及相关行业的稳定发展。三是公共卫生安全事件减

少。《人畜共患病防控从业人员生物安全防护技术规范》的实施可有

效减少因人畜共患病传播引发的公共卫生安全事件，降低社会恐慌和

医疗资源消耗，同时也有助于维护社会稳定和经济秩序。 

（2）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一是保障公共卫生安全。减少人畜共患病传播带来的医疗费用支

出和社会生产力损失，健康从业者推动畜牧业及相关产业稳定发展，

带动就业，促进经济增长。二是提升畜牧业生产效率。规范从业人员

防护措施，降低养殖场内人畜共患病传播风险，减少畜禽发病率和死

亡率，促进畜牧业健康发展。三是提高国际贸易影响力。有效防控人

畜共患病和做好从业人员生物安全防护，可提升我国畜牧业产品国际

竞争力，增强出口贸易信心，增加外汇收入，提升国际地位，避免贸

易壁垒，促进经济全球化发展。四是生态效益显著。规范防控措施，

保护从业人员健康，减少养殖污染。科学消毒与废弃物处理降低病原

体污染，保护生态环境。健康畜禽减少抗生素使用，降低药物残留危

害，促进生态平衡与可持续发展。良好生态提升畜牧业形象，增强消

费者对畜产品信任，推动绿色发展。  

（四）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技术内容的对比情况，或者与测试

的国外样品、样机的有关数据对比情况 

本标准基于对保定、免疫、采样、流行病学调查、扑杀及无害化

处理、实验室检测等人畜共患病防控从业人员生物安全防护实际情况

的深入调研，经专家论证制定，并在多家牛场、羊场、屠宰场、无害

化处理厂及兽医实验室验证，符合国际通用惯例，适用于我国人畜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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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病防控从业人员生物安全防护标准，展现出独特性和先进性。国内

目前尚无此类标准。 

（五）以国际标准为基础的起草情况，以及是否合规引用或者采

用国际国外标准，并说明未采用国际标准的原因 

本标准在起草过程中充分考虑了国际标准的相关要求，结合我国

人畜共患病防控的实际情况进行了适当调整和优化。虽然参考了部分

国际标准的技术内容，但由于国内外养殖环境、疫病流行特点及防控

资源存在差异，完全采用国际标准可能无法满足本土化需求。因此，

本标准在制定时重点突出了符合我国实际操作的规范性要求，同时确

保技术内容与国际通用做法相协调，以提升标准的适用性和可操作

性。这种做法不仅能够有效保障从业人员的安全，也为人畜共患病防

控工作提供了科学依据和技术支持。 

（六）与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相关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的制定与现行的法律、法规及与其相关的强制性国家标准

没有矛盾。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重大分歧。 

（八）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未涉及任何专利技术或相关内容。 

（九）实施标准的要求，以及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期和实

施日期的建议等措施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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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将本标准批准为推荐性标准。标准发布后，为了有效贯彻实

施，建议农业农村部有关部门组织培训对象，委托标准起草单位举办

技术推广培训班，对有关技术人员进行从业人员防护技术培训，各地

具体组织实施，依据本标准开展人畜共患病防控从业人员防护工作。 

（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